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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3_80_E5_AF_9F_E5_c122_479764.htm 陈某(女)依照《某

省检察系统录用工作人员考试简章》之规定，在某省某市人

民检察院处报名，并经该省委组织部审核合格，在检察院处

领取了省委组织部核发的准考证，参加了检察院组织的笔试

考试和面试测试，陈某的笔试和面试成绩均合格，当地日报

公告的通过笔试、面试人员名单，陈某均名列其中，随后，

陈某参加了检察院组织的统一体检，体检结果表明陈某具备

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体健康的各项标准，但检察院却以

陈某身高未达到1.58米以上为由（招考简章并未规定）拒绝录

用陈某到相应的职位，而递补录用了考试成绩排名在陈某之

后的考生。那么，现在陈某能否向法院起诉检察院，维护自

己的正当权益？检察院能否以身高的限制拒绝录用陈某呢？ 

一、行为的侵权 本案应该说是一例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侵权

案件，虽从法理上说，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不是绝对的

，是可以进行限制的，但是这种限制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

，对于这种限制，应该有一种反限制。这种反限制主要是以

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这种限制必须由法律进行规定，但

这个法律是一个狭义的法律，就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不

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第二这种限制应是科学

合理的，又称之为比例原则，其具体的要求是三个：一个是

妥当性原则、一个是必要性原则、一个是均衡性原则；第三

这种限制应是公平统一的即对所有人都有同样的限制。联系

本案来看，在本案检察院仅仅以身高的原因拒绝录用陈某到



报考的相应职位中，首先须明确检察院对陈某身高的限制是

否符合上述的限制条件：第一看这种身高限制是否有法律的

规定，虽然我国《检察官法》第十条规定了检察官的条件，

但这在对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2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确认的公民平等权进行限制中，除

了年龄、文化程度和身体健康等限制外而没有身高的限制，

所以这种身高限制没有法律的授权，根据法治原则这就是不

合法的，更不用提在检察院的招考简章中有没有规定了；第

二这种身高限制是非科学合理的，检察院录用机关工作人员

的目的是为了让其担任检察官依法行使国家检察权，从我国

检察官法第六条规定的检察官职责来看，检察官的身高要求

与达到其工作的职责要求并非是妥当和必要的，对身高的限

制与工作的要求之间也谈不上利益均衡的问题；第三这种身

高限制很明显对已录用的检察官和正被录用的检察官之间也

未实行公平统一。因而，这是对公民身高进行了不合法、不

合理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限制，违反了我国《宪法》第三十

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的规定，侵犯了陈某与其他身高不同的公民

享有的平等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平等权，相应也就侵犯

了陈某的人权；同时也违反了我国《宪法》第二条第3款“人

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

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规定，侵犯了陈某享

有的担任国家公职权的政治权利；还违反了我国《宪法》第

四十二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的规定，侵犯了陈某的劳动权，因陈某报考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既是依照宪法实现担任国家公职权这一政治权利的途径



，也是依照宪法行使劳动权谋求生存的方式。 检察院这一以

身高限制拒录陈某的行为，侵犯了陈某的平等权、担任国家

公职权、劳动权这些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的同时，也违

反了其作为国家机关的宪法义务，如我国《宪法》在序言中

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

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

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还

违反了宪法中国家鼓励就业的规定，如宪法第四十二条第2款

规定：“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这项规

定反映出国家对劳动者就业是积极创造条件鼓励而非设置障

碍，但本案中检察院却以身高为由拒录陈某，导致其无法以

担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方式参加工作。 二、权利的救济 本

案的纠纷是检察院作为国家机关在招考录用机关工作人员的

过程中，陈某自愿同意参加检察院机关工作人员的招考录用

，按特别权力关系说理论，陈某是欲与检察院形成公法上的

特别权力关系，而在特别权力关系的形成过程中作为相对人

的陈某不服检察院以身高为由对其权利的限制而引起的侵权

纠纷，案中陈某受到检察院侵犯的平等权、担任国家公职权

（政治权利）和劳动权，是我国宪法规定并予以保护的权利

，而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明文规定对这些权利可进行的司法

救济，但是，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诉请解决的纠纷，并无因

法律无明确规定而有权拒绝受理并拒绝裁判的权利。 鉴于检

察院与陈某之间是在形成公法上特别权力关系中发生的纠纷

，他们之间不是平等的民事关系，检察院在这里实际上是在

行使人事行政管理权（即代表国家选择隶属于自己的人员并

对其进行管理）过程中而对陈某权利的侵犯。对于人事行政



管理行为，虽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三项之规

定“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不属于人

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其《若干解释》第4条将“对行政机关工

作人员的奖惩、任免等决定”具体解释为“行政机关作出的

涉及该行政机关公务员权利义务的决定”，由此推知发生在

行政机关内部的人事管理这一具体行政行为是被明确排除在

司法救济的范围之内的，但是对行政机关对将成为其公务员

而行使的人事行政管理行为，及不是行政机关而具有国家人

事行政管理权的机关的人事行政管理行为，在我国《行政诉

讼法》和《若干解释》中并没有明确说明排除在司法救济的

范围之内。且根据《若干解释》第一条的规定“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

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

讼的受案范围。”这一规定不仅适应了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不

断扩大的需要，未将诉讼客体局限于行政诉讼法上的具体行

政行为；而且也适应了行政诉讼中被告角色多元化的趋势，

未将被告局限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而本案

中虽然人民检察院不是行政机关但是其具有国家行政职权即

国家人事行政管理权且行使了人事行政管理这一行政行为，

所以陈某对其不服是可以提起诉讼的。 本案如人民法院受理

的话，与其认为是行政案件，还不如说是人民法院受理的宪

法基本权利案件更为恰当，而且，在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援引

现行法律的规定裁判审理时，完全可以、并且应当直接适用

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对宪法确认的陈某基本权利给予救济

。 本案如对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给予了司法救济，除了宪政

的意义外在我国行政法领域也将会有重大意义：能对特别权



力理论在我国进行修正，因为特别权力理论为维护内部秩序

的需要，完全排斥审判救济，出于对人权和宪法确认的公民

基本权利的保障需要，有必要将特别权力理论局限于合乎其

目的必要之内，而且一旦这种关系涉及到相对人的基本权利

时，就应当接受司法审查。同时也会引起对我国现行的行政

诉讼制度进行重塑的关注，逐步将涉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基

本权利义务的人事行政管理行为，纳入诉讼范围，对内部行

政行为进行有限度的司法审查。 编辑：汤昊 haot@acl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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